
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5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的通知

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各省级重点园区，各有关单位：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

32 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以下简称“《工作指

引》”)的有关要求，为组织做好 2025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一）在我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申请认定时注册成立一

年（指满 365 个日历天数）以上的居民企业；

（二）2022 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证书有效期至

2025 年，按本通知规定可再次提出认定申请。

二、申报流程

企业在系统注册-->在线填写申报书并上传相关附件

-->在线打印需要签字盖章的页面->完成签字盖章并扫描

上传-->在线提交-->将下载的申报书及全部附件、签字盖

章页扫描件刻录为光盘（一式两份）提交至属地科技管理部

门。

具体流程如下：

（一）系统注册



首次申请认定的企业，须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网”（http://www.innocom.gov.cn），点击“企业申报”，

选择“注册账号”，实名注册、认证完成后，再点击“企业

申报”登录，点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入认定系统。

已注册过的企业，无需重新注册，忘记用户名、密码的企业，

请按照系统提示找回信息。（如无法登录请参考主页面的相

关操作手册）

（二）填写并提交材料

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在

线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并添加附件，检查无

误后提交至市县科技管理部门，并提交下列电子版材料（光

盘）：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签名盖章页需打印并

签名、加盖公章，上传 PDF 扫描件）；

2.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

件；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

证明材料、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科研项目立项证明（已

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科技成果转化（总

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研究开发组织

管理（总体情况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的具体说明）等相关材

料；



4.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

具体说明，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

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5.2024 年度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在

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

单及其工作岗位等（职工人数统计请参照《工作指引》中“企

业科技人员占比的统计方法”）；

6.经具有资质并符合《认定办法》《工作指引》相关条

件的专业机构出具的企业 2022-2024 年会计年度（实际年限

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2024 年

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

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7.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 2022-2024 年三个

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

财务情况说明书）；

8.2022-2024 年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包括主表及附表）；

9.根据《工作指引》相关规定，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

告应由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企业可自行选择符合条件

的中介机构。

为方便企业申报，企业可按省高企认定办制作的模板编

制申报材料。



三、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条件

按照《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需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

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

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

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

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

低于 5%；

2.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 亿元(含)的企业，

比例不低于 4%；

3.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

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

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四、申报时间

企业在线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14 日 23:59，须

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含）前将 2 份与在线申报内容完全一

致的光盘送至属地市县科技管理部门。需注意，认定系统到

期会自动关闭，请尽量提前做好准备，避免因申报过于集中

造成网络拥堵。

五、注意事项

1.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省级重点园区管理机构要高度

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与服务工作，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和

服务方式，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

诺制等政策宣传、解读，做好相关信息咨询，积极推进和落

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

企业应确保承诺信息真实、准确，提供虚假承诺的企业将被

纳入有关信用记录，并在下一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不

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对提供虚假承诺通过认定的企业，将

按《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处理。

2.为确保认定工作正常进行，企业在认定系统与提交的



光盘中所填信息及附件应保持完全一致，如需修改，应同步

修改完善后再提交。

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采用无纸化，企业无需提交纸质资

料。有需要的企业，可自行制作纸质申报材料留存备查。企

业上传的证明材料应采用 PDF 格式，内容清晰、完整，文件

标题完整、有序。

4.涉密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将申报材料

做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5.相关知识产权须在中国境内授权或审批审定，并在中

国法律的有效保护期内。企业应自行开展知识产权法律状态

检索，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申请企业须在申报材

料中提供专利缴费凭证、法律状态查询、专利登记簿等相关

材料，其中的 I 类和Ⅱ类专利需分别填报；通过转让申请权

方式获得的专利权，企业应提供专利权变更说明材料；企业

提供的知识产权有其他企业型权属人时，应提供该企业放弃

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声明材料。

6.企业选择的审计中介机构应符合《工作指引》明确的

执业时限、职业道德、执业人员比例等条件，并约定责任事

项。审计中介机构应按模板提供相关材料，提供审计报告赋

码。

7.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审计中介机构和人员

对所承担的工作负有诚信、合规、保密义务。请各市县科技



管理部门、省级重点园区管理机构提醒企业对以承诺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为由索取不当钱财等行为提高警惕，增强防

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省高企认定

办公室将按照《认定办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8.企业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期间，名称或重大事项

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向省高企认定办报告。申请重新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如发生更名，应先完成更名的网络申请和纸

质申报，经更名审核通过后方可申报。首次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的，请在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积极申报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六、联系方式

高新技术企业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生力量，各地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推进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加快培育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

高新技术企业，为全省建设“三区一中心”提供强劲动力。

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咨询当地科技管理部门

或省高企认定办。

业务咨询电话：

1.省高企认定办：65332391，65300226。

2.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3）。

附件：

1.2025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光盘刻录格式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指南

3.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联系方式

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2025 年 5 月 25 日


